
延長守護專案 權益手冊 



��� GO TOP 延長守護專案 讓您駕駛更安心！

��� GO TOP 延長守護專案是職人們專屬的保障計畫，

讓您事業的好夥伴在新車保固期間過後，

繼續享受特定維修及保養服務，

也讓台北合眾做您一路向前的後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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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三萬公里

若於新車保固之三年期間屆滿前，里程數已達十萬公里，新車保固因里

程 數 已 達 十 萬 公 里 而 終 止（以 下 圖 為 例，於 第 二 年 底 終 止）時，將 提 前

自新車保固終止時起算，享有一年或行駛三萬公里（以先到者為準）之

延長保固。

【新車】延長保固說明如下：

第 � 年 第 � 年

EX : 第 � 年里程數已超過十萬公里 一年或三萬公里保養

第 � 年

新 車 保 固 延 長 保 固

方 案 內 容

若於新車保固之三年期間屆滿，里程數未超過規定之十萬公里，則新車保固於三年

屆滿終止後，享有第四年起一年或三萬公里之延長保固。

第 � 年 第 � 年 第 � 年 第 � 年

新車享有三年或十萬公里保固

第 � 年開始享有一年
或三萬公里保養

延 長 保 固新 車 保 固

新 車 購 買
延 長 保 固

舊 車 購 買
延 長 保 固

在 新 車 保 固 期 間 購 買 本 方 案 者 ， 在 新 車 保 固 期 間 屆 滿 後 ，

繼 續 享 有 一 年 三 萬 公 里 之 延 長 保 固 （ 以 先 到 者 為 準 ）

新 車 保 固 期 間 已 屆 滿 而 購 買 本 方 案 者 ， 自 生 效 日 起 享 一 年

三 萬 公 里 之 延 長 保 固 （ 以 先 到 者 為 準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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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大項系統

四次基本保養

� 大 項 保 固 ： ( 一 ) 引 擎 ( 汽 缸 / 渦 輪 漏 油 除 外 ) 、 ( 二 ) 變 速 箱 ( P T O 拆 / 改 裝 、 漏 油 除 外 ) 、

( 三 ) 傳 動 / 驅 動 系 統 、 ( 四 ) 電 路 系 統 ( 音 響 、 行 車 視 野 影 音 系 統 、 B S D 除 外 ) 、

( 五 ) 燃 油 系 統 、 ( 六 ) 冷 卻 系 統 、 ( 七 ) 空 調 系 統 、 ( 八 ) 煞 車 系 統 。

* 如 因 車 輛 原 廠 製 造 、 組 裝 或 零 件 之 瑕 疵 致 發 生 損 壞 或 故 障 ， 甲 方 無 償 為 車 輛 進  

 行 維 修 服 務 或 更 換 瑕 疵 零 件 （ 得 使 用 整 新 或 翻 修 件 及 原 廠 油 品 ）

方 案 內 容

贈 送 四 次 免 費 基 本 保 養

基 本 保 養 項 目 / 每 次

機 油 實 際 用 量

機 油 濾 清 器

引 擎 放 油 螺 絲 墊 片

引 擎 放 油 塞

引 擎 活 化 劑

全 效 柴 油 添 加 劑

擋 風 玻 璃 油 膜 清 洗 錠

基 本 保 養 項 目 / 每 次

機 油

機 油 濾 清 器

引 擎 放 油 螺 絲 墊 片

引 擎 放 油 塞

引 擎 活 化 劑

全 效 柴 油 添 加 劑

擋 風 玻 璃 油 膜 清 洗 錠

N L R / N M R

L R  B U S F R R � � F V R � �  N E S S F V R � �

N P R N P R � � N Q R N Q R  B U S

� � � � 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

車 主 應 依 車 主 手 冊 之 建 議 ， 定 期 回 到 台 北 合 眾 汽 車 直 營 廠 或 授 權 之 特 約 服 務

廠 實 施 定 期 保 養 ， 並 使 用 原 廠 機 油 與 原 廠 零 件 。

延 長 保 固 期 間 內 ， 應 依 照 服 務 手 冊 或 服 務 廠 人 員 建 議 ， 實 施 各 項 正 常 保 養 工

作 。 保 固 期 間 內 ， 車 輛 各 部 所 有 正 廠 零 件 未 予 更 動 ， 由 於 材 料 或 製 造 上 發 生

故 障 ； 並 經 本 公 司 認 定 時 ， 得 免 費 由 本 公 司 直 營 服 務 廠 ， 或 授 權 特 約 服 務 廠

維 修 或 更 換 零 件 。

若 未 依 照 甲 方 建 議 實 施 相 關 保 養 或 調 整 ， 進 而 導 致 相 關 零 部 件 損 壞 ， 台 北 合

眾 汽 車 直 營 廠 或 授 權 之 特 約 服 務 廠 將 有 權 不 提 供 延 長 保 固 服 務 。

� .

� .

� .

車 主 義 務

當 車 輛 發 生 損 壞 或 故 障 時 ， 車 主 應 立 即 聯 繫 台 北 合 眾 全 台 直 營 或 授 權 之 特 約

服 務 廠 進 行 檢 測 、 維 修 ， 以 避 免 損 壞 或 故 障 擴 大 。

申 請 延 長 保 固 服 務 時 ， 車 主 應 主 動 提 供 行 車 執 照 影 本 及 車 輛 具 延 長 保 固 資 格

之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或 資 訊 。

車 輛 之 損 壞 或 故 障 及 是 否 符 合 延 長 保 固 資 格 ， 依 服 務 廠 技 師 之 判 定 為 準 。

如 損 壞 或 故 障 之 原 因 無 法 立 即 判 定 ， 服 務 廠 得 要 求 將 車 輛 留 於 廠 內 ， 以 利 完

整 檢 測 損 壞 或 故 障 原 因 。

申 請 程 序

� .

� .

� .

�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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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固 期 間 為 自 購 買 延 長 保 固 之 日 起 一 年 內 ， 或 行 駛 三 萬 公 里 以 內 （ 以 先 到 為

準 ）。

保 固 期 間 ， 在 車 輛 各 部 所 有 正 廠 零 件 未 更 動 下 ， 由 於 材 料 或 製 造 上 缺 陷 而 發

生 故 障 ， 並 經 台 北 合 眾 認 定 者 ， 得 免 費 由 台 北 合 眾 直 營 或 授 權 之 特 約 服 務 廠

維 修 或 更 換 零 件 。

延 長 保 固 服 務 所 提 供 之 零 件 可 能 包 括 原 廠 整 新 或 翻 修 件 。

� .

� .

� .

申 請 原 則   

於 延 長 保 固 前 已 發 生 之 損 壞 或 故 障 及 因 此 引 發 之 其 他 損 壞 或 故 障 。

車 輛 加 裝 或 改 裝 非 交 車 時 原 廠 配 備 或 甲 方 販 售 之 配 備 、 零 件 者 。

車 輛 變 更 原 廠 設 計 之 機 械 或 電 子 系 統 規 格 、 結 構 等 所 造 成 之 損 壞 或 故 障 者 。

車 體（ 車 輛 底 盤 以 外 之 部 分 ）之 損 壞 或 故 障 ，或 因 車 體 所 引 發 之 損 壞 或 故 障 。

使 用 非 原 廠 規 範 或 認 證 之 油 品、添 加 劑 或 其 他 零 件，致 車 輛 發 生 損 壞 或 故 障 者。

下 列 事 項 不 適 用 延 長 保 固 方 案 之 保 固 範 圍 ：

� .

� .

� .

� .

� .

延 長 保 固 方 案 除 外 事 項   

�



將 車 輛 用 於 犯 罪 、 競 技 、 行 駛 於 非 一 般 車 輛 行 駛 之 道 路 ， 或 其 他 違 反 交 通 安

全 法 規 之 使 用 者 。

因 天 然 災 害 、 自 然 損 耗 、 戰 爭 、 長 時 間 未 使 用 、 保 存 環 境 或 方 法 不 良 、 鏽 蝕

或 消 耗 性 零 配 件 正 常 耗 損 （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輪 胎 、 雨 刷 、 皮 帶 、 煞 車 、 電 瓶 、

影 音 系 統 ） 等 所 致 損 壞 或 故 障 者 。

與 車 輛 機 能 無 關 之 視 覺 瑕 疵 、 聽 覺 瑕 疵 或 主 觀 感 受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噪 音 、 震

動 、 外 觀 或 內 裝 汙 損 、 定 位 等 。

未 依 甲 方 車 主 手 冊 建 議 進 行 車 輛 維 修 或 零 件 更 換 者 。

車 輛 發 生 損 壞 或 故 障 後 ， 未 立 即 連 絡 甲 方 全 台 直 營 或 特 約 廠 進 行 檢 修 ， 致 損

壞 或 故 障 擴 大 者 。

其 他 可 歸 責 於 乙 方 或 第 三 人 之 事 由 所 致 損 壞 或 故 障 者 。

因 車 輛 損 壞 或 故 障 而 生 之 其 他 費 用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交 通 罰 鍰 、 規 費 、 罰 金 、

停 車 費 、 通 信 費 用 、 餐 旅 費 用 、 交 通 費 、 人 身 損 失 、 財 產 損 失 、 營 業 損 失 、

時 間 成 本 及 其 他 額 外 費 用 或 附 帶 損 失 。

�.

�.

�.

�.

��.

��.

��.

延 長 保 固 方 案 除 外 事 項 ( 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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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 長 保 固 對 象 以 雙 方 簽 署 之 � � �  G O  T O P 延 長 守 護 專 案 合 約 書 所 載 車 輛 為

依 據 ， 不 得 轉 讓 他 人 、 移 轉 予 其 他 車 輛 使 用 或 兌 換 現 金 。

延 長 保 固 不 因 車 輛 之 所 有 權 變 更 而 失 效 ， 原 車 主 應 將 � � �  G O  T O P 延 長 守

護 專 案 合 約 書 正 本 及 保 養 維 修 記 錄 等 相 關 文 件 交 付 新 車 主 。

延 長 保 固 車 輛 之 車 主 變 更 者 ， 原 車 主 或 新 車 主 應 主 動 通 知 台 北 合 眾 並 提 供 車

輛 行 照 或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辦 理 資 料 異 動 ， 否 則 台 北 合 眾 得 暫 停 提 供 延 長 保 固 服

務 ， 但 延 長 保 固 服 務 期 間 不 中 斷 。

車 輛 所 有 權 移 轉 、報 廢 或 其 他 可 歸 責 於 車 主 之 事 由 導 致 延 長 保 固 終 止 、解 除 ，

或 台 北 合 眾 汽 車 得 不 負 保 固 責 任 者 ， 台 北 合 眾 不 返 還 購 買 延 長 保 固 之 金 額 。

� .

� .

� .

� .

延 長 保 固 方 案 權 益 異 動

我 可 以 在 保 固 過 期 後 申 請 購 買 延 長 保 固 嗎 ？

  

在 延 長 保 固 期 間 將 車 輛 賣 出 是 否 可 以 要 求 退 還 費 用 ？

可 以 。 但 一 般 情 況 下 ， 越 早 申 請 讓 您 駕 駛 更 安 心 。 但 請 注 意 自 新 車 領 牌 日 起

� 年 以 上 或 行 駛 � � 萬 公 里 以 上 的 任 何 車 型 ， 將 無 法 再 提 供 延 長 保 固 服 務 。

延 長 保 固 的 對 象 為 車 輛 ， 所 以 在 您 將 車 輛 賣 出 後 無 法 退 還 費 用 ， 將 由 新 車 主

繼 續 享 有 延 長 保 固 提 供 的 保 障 。 詳 細 請 見 權 益 異 動 條 款 。

Ｑ�.

Ｑ�.

常 見 問 題 解 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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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北 合 眾 汽 車 全 國 服 務 據 點   

��



附 件 為 合 約

��



 

第一聯：售後服務部留存（甲方）  第二聯：車主留存（乙方）  第三聯：簽約單位留存（甲方）        2023.12 版 

延長保固約定 

一、乙方保證所提供甲方之車輛資訊及其他用以購買本延長保固專案（下稱延長保固）之資訊皆為真

實。若因乙方之不實告知、隱匿等事由，經甲方事後發現車輛有不符合購買延長保固之情況者，

甲方得逕終止或解除延長保固，並請求乙方給付已以延長保固提供維修或保養之費用。

二、甲方贈送之四次基本保養僅限使用於購買延長保固之車輛，不得轉讓他人、移轉予其他車輛使用

或兌換現金，且不適用於甲方其他優惠折扣，並僅限於甲方全台直營及特約廠使用。

三、甲方於延長保固期間提供車輛（底盤部分）下列 大項保固，如因車輛原廠製造、組裝或零件之

瑕疵致發生損壞或故障，甲方無償為車輛進行維修服務或更換瑕疵零件（得使用整新或翻修件）：

一 引擎（汽缸 渦輪漏油除外）、 二 變速箱（ 拆 改裝、漏油除外）、 三 傳動 驅動系

統、 四 電路系統（音響、行車視野影音系統、 除外）、 五 燃油系統、 六 冷卻系統、 七 空

調系統、 八 煞車系統。 

四、乙方應遵守車輛之車主與駕駛手冊，以及原廠保固之規範，若車輛發生外力造成損害，或人為操

作或使用不當、使用過度、超載，或未依車主與駕駛手冊所載時間、里程、場所施行保養或維修，

或保養維修紀錄不完整等，甲方不負保固責任。

五、其他保固除外事項：

一  於延長保固前已發生之損壞或故障及因此引發之其他損壞或故障。

二  車輛加裝或改裝非交車時原廠配備或甲方販售之配備、零件者。

三  車輛變更原廠設計之機械或電子系統規格、結構等所造成之損壞或故障者。

四  車體（車輛底盤以外之部分）之損壞或故障，或因車體所引發之損壞或故障。

五  使用非原廠規範或認證之油品、添加劑或其他零件，致車輛發生損壞或故障者。

六  將車輛用於犯罪、競技、行駛於非一般車輛行駛之道路，或其他違反交通安全法規之使用者。

七  因天然災害、自然損耗、戰爭、長時間未使用、保存環境或方法不良、鏽蝕或消耗性零配件

正常耗損（包括但不限於輪胎、雨刷、皮帶、煞車、電瓶、影音系統）等所致損壞或故障者。

八  與車輛機能無關之視覺瑕疵、聽覺瑕疵或主觀感受，包括但不限於噪音、震動、外觀或內裝

汙損、定位等。

九  未依甲方車主手冊建議進行車輛維修或零件更換者。

十  車輛發生損壞或故障後，未立即連絡甲方全台直營或特約廠進行檢修，致損壞或故障擴大者。

十一 其他可歸責於乙方或第三人之事由所致損壞或故障者。

十二 因車輛損壞或故障而生之其他費用，包括但不限於交通罰鍰、規費、罰金、停車費、通信

費用、餐旅費用、交通費、人身損失、財產損失、營業損失、時間成本及其他額外費用或附

帶損失。

六、車輛自新車領牌日起滿 年或行駛里程達 萬公里者，延長保固即失效。

七、延長保固不因乙方將車輛之所有權移轉他人而失效，乙方應將本合約書正本及保養維修記錄等相

關文件交付變更後車主，乙方或變更後車主並應主動通知甲方辦理資料異動，否則甲方得暫停提

供延長保固服務，但延長保固服務期間不中斷。

八、因第一條及第四條至第七條之情形、車輛報廢或其他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長保固終止、解除、

甲方不負保固責任者，乙方不得請求甲方返還購買延長保固之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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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守護專案合約書
日期： 年 月 日 合約書編號 ：

車輛資訊

車型： 出廠年月： 年 月

車牌號碼： 新車領牌日： 年 月 日

引擎號碼： 車身號碼：

目前里程數： 是否依照原廠規範定期保養：□是 □否

車輛改裝項目 備註：

延長保固期間： 年或 萬公里，以先到者為準。

延長保固類型

□新車延長（車輛銷售合約書合約單號：                  ） 

延長保固生效日期：自車輛新車領牌日起滿 年之次日或行駛滿 萬公里起，以先到者為準

（ 年 月 日 、 ）。

延長保固有效期間： 年 月 日 或 內。

□一般加保 

延長保固生效日期： 年 月 日 、 。

延長保固有效期間： 年 月 日 或 內。

甲方贈送四次基本保養（項目包括：機油、機油濾清器、引擎放油螺絲墊片、引擎放油塞、引擎活

化劑、全效柴油添加劑、油膜清洗錠）。 

金額（含稅）：新臺幣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。

發票抬頭： 統一編號 身分證字號：

台北合眾汽車有限公司（甲方）

法定代理人：余政明

服務廠廠長簽章：

接待：

日期：

車主（乙方）：

法定代理人：

代理人：

地址 連絡電話：

日期：
本延長保固專案經甲乙雙方簽章完成後始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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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保固約定 

一、乙方保證所提供甲方之車輛資訊及其他用以購買本延長保固專案（下稱延長保固）之資訊皆為真

實。若因乙方之不實告知、隱匿等事由，經甲方事後發現車輛有不符合購買延長保固之情況者，

甲方得逕終止或解除延長保固，並請求乙方給付已以延長保固提供維修或保養之費用。

二、甲方贈送之四次基本保養僅限使用於購買延長保固之車輛，不得轉讓他人、移轉予其他車輛使用

或兌換現金，且不適用於甲方其他優惠折扣，並僅限於甲方全台直營及特約廠使用。

三、甲方於延長保固期間提供車輛（底盤部分）下列 大項保固，如因車輛原廠製造、組裝或零件之

瑕疵致發生損壞或故障，甲方無償為車輛進行維修服務或更換瑕疵零件（得使用整新或翻修件）：

一 引擎（汽缸 渦輪漏油除外）、 二 變速箱（ 拆 改裝、漏油除外）、 三 傳動 驅動系

統、 四 電路系統（音響、行車視野影音系統、 除外）、 五 燃油系統、 六 冷卻系統、 七 空

調系統、 八 煞車系統。 

四、乙方應遵守車輛之車主與駕駛手冊，以及原廠保固之規範，若車輛發生外力造成損害，或人為操

作或使用不當、使用過度、超載，或未依車主與駕駛手冊所載時間、里程、場所施行保養或維修，

或保養維修紀錄不完整等，甲方不負保固責任。

五、其他保固除外事項：

一  於延長保固前已發生之損壞或故障及因此引發之其他損壞或故障。

二  車輛加裝或改裝非交車時原廠配備或甲方販售之配備、零件者。

三  車輛變更原廠設計之機械或電子系統規格、結構等所造成之損壞或故障者。

四  車體（車輛底盤以外之部分）之損壞或故障，或因車體所引發之損壞或故障。

五  使用非原廠規範或認證之油品、添加劑或其他零件，致車輛發生損壞或故障者。

六  將車輛用於犯罪、競技、行駛於非一般車輛行駛之道路，或其他違反交通安全法規之使用者。

七  因天然災害、自然損耗、戰爭、長時間未使用、保存環境或方法不良、鏽蝕或消耗性零配件

正常耗損（包括但不限於輪胎、雨刷、皮帶、煞車、電瓶、影音系統）等所致損壞或故障者。

八  與車輛機能無關之視覺瑕疵、聽覺瑕疵或主觀感受，包括但不限於噪音、震動、外觀或內裝

汙損、定位等。

九  未依甲方車主手冊建議進行車輛維修或零件更換者。

十  車輛發生損壞或故障後，未立即連絡甲方全台直營或特約廠進行檢修，致損壞或故障擴大者。

十一 其他可歸責於乙方或第三人之事由所致損壞或故障者。

十二 因車輛損壞或故障而生之其他費用，包括但不限於交通罰鍰、規費、罰金、停車費、通信

費用、餐旅費用、交通費、人身損失、財產損失、營業損失、時間成本及其他額外費用或附

帶損失。

六、車輛自新車領牌日起滿 年或行駛里程達 萬公里者，延長保固即失效。

七、延長保固不因乙方將車輛之所有權移轉他人而失效，乙方應將本合約書正本及保養維修記錄等相

關文件交付變更後車主，乙方或變更後車主並應主動通知甲方辦理資料異動，否則甲方得暫停提

供延長保固服務，但延長保固服務期間不中斷。

八、因第一條及第四條至第七條之情形、車輛報廢或其他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長保固終止、解除、

甲方不負保固責任者，乙方不得請求甲方返還購買延長保固之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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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守護專案合約書
日期： 年 月 日 合約書編號 ：

車輛資訊

車型： 出廠年月： 年 月

車牌號碼： 新車領牌日： 年 月 日

引擎號碼： 車身號碼：

目前里程數： 是否依照原廠規範定期保養：□是 □否

車輛改裝項目 備註：

延長保固期間： 年或 萬公里，以先到者為準。

延長保固類型

□新車延長（車輛銷售合約書合約單號：                  ） 

延長保固生效日期：自車輛新車領牌日起滿 年之次日或行駛滿 萬公里起，以先到者為準

（ 年 月 日 、 ）。

延長保固有效期間： 年 月 日 或 內。

□一般加保 

延長保固生效日期： 年 月 日 、 。

延長保固有效期間： 年 月 日 或 內。

甲方贈送四次基本保養（項目包括：機油、機油濾清器、引擎放油螺絲墊片、引擎放油塞、引擎活

化劑、全效柴油添加劑、油膜清洗錠）。 

金額（含稅）：新臺幣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。

發票抬頭： 統一編號 身分證字號：

台北合眾汽車有限公司（甲方）

法定代理人：余政明

服務廠廠長簽章：

接待：

日期：

車主（乙方）：

法定代理人：

代理人：

地址 連絡電話：

日期：
本延長保固專案經甲乙雙方簽章完成後始生效。 




